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77号
罪犯林宝燕，男，197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居住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4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宝燕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321694.9元，并对赔偿总额643389.8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3日作出（2016）闽刑终6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7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闽刑更46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8年12月29日（刑期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40年12月1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5月25日，林宝燕因琐事与三名被害人发生纠纷，后持水果刀捅刺其中一名被害人，与另外两名被害人发生打斗，致一名被害人死亡，另两名被害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罪犯林宝燕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8年8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5549分，间隔期2019年1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970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10次。

原判财产刑判项已缴纳2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100元，考核期共消费人民币7693.05元，月均消费197.26元，账户余额6062.04元（含代扣的41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宝燕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宝燕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宝燕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78号
罪犯林金财，男，196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泰宁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2日作出（2021）闽0429刑初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金财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3月12日起至2022年6月7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8月31日晚，作为看护人员的被告人林金财与被害人肖某某姐弟在托管中心同一床铺上睡觉。次日凌晨1时许，林金财趁肖某某熟睡之机，猥亵被害人，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





罪犯林金财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间隔期）2021年5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6分。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金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金财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金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79号
罪犯王其真，男，1967年2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福建省福鼎市，捕前系村委会主任。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4日作出（2017）闽0982刑初4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其真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60000元，继续追缴二被告人违法所得205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2018）闽09刑终27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7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闽07刑更84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7日（刑期自2017年2月10日起至2022年8月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9月至2016年1月18日期间，王其真伙同他人为牟取非法利益，组织多名卖淫人员从事卖淫活动，非法获利人民币20500元，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

罪犯王其真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025分，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441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3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60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25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其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其真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其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80号
罪犯林恩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2年3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捕前系无业。曾于2006年1月16日因犯抢劫罪、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于2015年2月1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闽0102刑初8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恩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7日作出（2018）闽01刑终14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3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闽07刑更8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4日（刑期自2017年2月28日起至2026年6月27日止）。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2月28日，林恩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在福州市台江区新玉环路公交车站欲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19.68克给他人，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系累犯、毒品再犯。
罪犯林恩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80.3分，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871.9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5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恩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恩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恩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81号

罪犯温正明，男，198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住地福建省福鼎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2017）闽0982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温正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温正明违法所得人民币1350元，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6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更4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1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28日（刑期自2016年9月19日起至2022年10月1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2月至2016年9月19日期间温正明在福鼎市内多处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3.9克给他人，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温正明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20年5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17分，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924.5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4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温正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 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温正明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温正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82号

罪犯林雷强，男，197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居住地福建省惠安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2日作出（2003）泉刑初字第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雷强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被告人林雷强违法所得的手机二部，发还被害人，继续追缴二被告人违法所得全部，并责令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8月25日作出(2003)闽刑终字第354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中第（二）、（三）、（四）项的刑事判决，撤销原判第（一）项对被告人林雷强的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林雷强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3年9月2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2月8日作出（2006）闽刑执字第2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09年11月13日作出（2009）闽刑执字第60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6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1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34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更4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4月24日（刑期自2009年11月13日起至2026年12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2年5月至11月间，林雷强伙同他人持械抢劫他人财物，参与抢劫9起，劫得财物价值人民币31261元，并致2人受伤。

罪犯林雷强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1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293分，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28.5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43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5800元。该犯考核期共消费15154.9元，月均消费445.74 元，账上余额1745.92 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雷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雷强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雷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83号

罪犯江健，男，199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靖县，捕前系学生。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闽0104刑初6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健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9）闽01刑终37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11月8日起至2029年5月7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11月5日，江健伙同他人违背妇女意志，趁被害人闵某意识不清无力反抗时，强行轮流与未满十八周岁的闵某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罪犯江健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09.2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6次。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江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江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84号

罪犯雷林水，男，1956年9月10日出生，畲族，小学文化，居住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31日作出(2010)宁刑初字第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林水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3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261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对被告人雷林水的刑事判决，以上诉人雷林水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1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7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2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6月3日作出（2016）闽刑更32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更41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4月24日（刑期自2016年6月3日起至2034年12月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雷林水于2009年5月至7月间，在宁德市蕉城区多次贩卖鸦片给他人，共计20011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雷林水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8年12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53分，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75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6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2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100元。该犯考核期共消费人民币6984.47元，月均消费人民币199.56元，账上余额人民币3583.26元（含代扣的21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雷林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林水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雷林水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85号

罪犯周鹏程，男，199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甘肃省临洮县，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9)闽0104刑初1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鹏程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46960.33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5月2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1月4日起至2022年12月24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12月25日，周鹏程因琐事持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罪犯周鹏程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19年6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67.9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5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6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63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7555.55元，月均消费260.54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8235.69元（含代扣的263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周鹏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鹏程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鹏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86号

罪犯杨善玲，男，198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居住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7)闽0181刑初13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善玲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2018）闽01刑终144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2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15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9月28日（刑期自2018年4月5日起至2022年5月4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以来，杨善玲多次实施寻衅滋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2015年6月至2016年期间，杨善玲多次持械参与斗殴，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

罪犯杨善玲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20年5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03.7分，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708.8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5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善玲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善玲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善玲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87号

罪犯陈后伍，男，1967年6月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鼎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日作出(2017)闽0982刑初1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后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责令与同案共同退赔被害人损失人民币274.6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16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2月26日（刑期自2017年1月4日起至2027年12月1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5月至2014年7月期间，陈后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共同骗取31名被害人财物，诈骗金额达274.6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陈后伍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10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15.5分，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63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6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2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8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4884.92元，月均消费195.39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509.11元（含代扣的28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后伍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后伍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后伍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88号

罪犯林如桂，男，196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罗源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3月4日作出(2001)榕刑初字第3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如桂犯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2日作出（2002）闽刑终字第25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3年1月2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0月30日作出（2006）闽刑执字第61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3日作出（2011）南刑执字第244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于2014年8月15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15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2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八年；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12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7月26日（刑期自2006年10月30日起至2022年12月2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2年起，林如桂等人接受台湾间谍情报机关搜集、刺探我军事情报的任务。搜集我军事资料，非法提供给台湾间谍组织，领取间谍活动经费。

罪犯林如桂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5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95分，间隔期2019年8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55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6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如桂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如桂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如桂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89号

罪犯张亚松，男，199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二年级文化，户籍所在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捕前系无业。曾于2017年6月30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17年10月1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闽0105刑初1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亚松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闽01刑终30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4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3月7日起至2023年5月6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1月12日，张亚松等三十余人与另一伙人持械聚众斗殴，致四人受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系累犯。
罪犯张亚松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76.5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6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3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亚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亚松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亚松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90号

罪犯陈礼成，男，197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居住地福建省长乐市,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9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礼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9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3月2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29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闽刑更84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08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7月26日（刑期自2016年12月20日起至2034年4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12月27日，陈礼成在长乐市金峰镇因琐事纠纷，为泄愤而持菜刀、剪刀砍刺被害人头、胸等部位数刀，致被害人死亡。2010年8月至2011年3月29日，陈礼成偷越中缅边境并一直躲藏在缅甸境内。

罪犯陈礼成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4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74.5分，间隔期2019年8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13.5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130分（其中一次性扣50分以上违规1次），已按规定延期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礼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礼成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礼成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91号
罪犯邱秦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2017)闽0103刑初3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秦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四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二十四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890364元，予以没收。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2018）闽01刑终464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8)闽0103刑初4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秦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870364元，予以没收。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49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6年9月30日起至2024年9月29日止)。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7月至2016年8月期间，邱秦等人为获取非法利益，结伙为他人赌博提供场所和赌博机等工具，其中邱秦涉案金额为人民币24954353元，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2008年至2016年8月期间，邱秦等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将开设赌场的违法所得用于贿赂多名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其中邱秦行贿金额为107.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
罪犯邱秦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053.5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3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60分（无一次性扣50分以上违规），按规定无须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0元，本次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2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4180.32元，月均消费190.01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62.32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邱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邱秦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92号
罪犯王乘风，男，1982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住地福建省长乐市，捕前系经商。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4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15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乘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36087元，其中被告人王乘风赔偿8263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35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2017）闽刑更6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7年6月23日起至2038年10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2月9日，王乘风因邻里纠纷，为泄愤而纠集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罪犯王乘风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09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07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乘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乘风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乘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93号
罪犯刘功健，男，1977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住地福建省闽清县，捕前系农民。曾于1997年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14日作出(2006)榕刑初字第2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功健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2月7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8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2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9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28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7日作出（2012）南刑执字第144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5年1月12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9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49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八年；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2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0年4月29日起至2025年12月2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犯罪事实：2006年3月29日，刘功健伙同他人经事先预谋策划后，窜到闽清县梅城镇将走在回家路上的一中学生绑架，向其父索要赎金100万元人民币，经讨价后索得赎金60万元人民币。

罪犯刘功健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116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472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7次。

原判财产刑判项已缴纳人民币6000元，本次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4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功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功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功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94号
罪犯陈浩，男，198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作出(2010)宁刑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浩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31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372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9月2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51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4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3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4年11月19日起至2032年8月3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9月至2009年2月，该犯在福安市多次贩卖K粉5.84千克，冰毒30克，并运输其中的K粉140克，冰毒30克；2008年8月17日该犯伙同他人在福安某酒楼，持刀，铁棍殴打被害人，致轻伤。

罪犯陈浩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98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28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7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60分（无一次性扣50分以上违规），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刑判项已缴纳7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700元。本次考核期共消费 13500.54 元，月均消费465.54元，账上余额 12669.06元（含代扣的107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浩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浩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浩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95号
罪犯严挺堂，男，1982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6日作出(2007)榕刑初字第8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严挺堂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70000元（其中12000元已付），并对赔偿总额人民币254999.2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3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2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2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43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7日作出（2012）南刑执字第148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15年1月12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49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0年6月22日起至2025年7月6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犯罪事实：2006年9月10日，严挺堂在福州市晋安区伙同他人拦路抢劫过往行人，劫得人民币120元及手机一部，并致被害人颅脑损伤死亡。

罪犯严挺堂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10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90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6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700元。本次考核期共消费6357.58元，月均消费219.23元，账上余额 9645.15元（含代扣的77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严挺堂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严挺堂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严挺堂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96号
罪犯张豪，男，199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武夷山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7日作出（2019）闽0782刑初20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豪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3630元，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11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6月4日起至2022年12月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5月25日起，张豪违反国家对毒品管理的规定，多次贩卖毒品氯胺酮共计86.5克，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张豪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60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本次向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缴纳863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豪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豪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97号
罪犯林国强，男，197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18）闽0702刑初2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国强犯非法买卖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四个月；犯非法持有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总和刑期七年十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9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2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10月29日（刑期自2017年10月19日起至2024年10月1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8月至同年9月21日期间，林国强将71发1951年式7.62mm手枪子弹卖给他人，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弹药罪；2017年10月18日，公安民警在林国强的住处及其经营的店铺内共搜查出气枪铅弹1042发，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

罪犯林国强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632.2分，间隔期2020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938.4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4次。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国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国强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国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98号
罪犯陈金沐，男，197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职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30日作出（2009）宁刑初字第2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金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3687.5元，并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3259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13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45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9年10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7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62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2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5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8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2年9月17日起至2029年6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8月9日，陈金沐等人在宁德市蕉城区因琐事和被害人等发生争执，斗殴中致被害人死亡。

罪犯陈金沐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70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422.5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4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601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5362.8元，月均消费184.92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614.74元（含代扣的30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金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金沐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金沐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99号
罪犯刘希焰，男，198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居住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希焰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1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27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2017）闽刑更6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7年6月23日起至2038年10月22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间，刘希焰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规及国家有关毒品的管制规定，逃避海关监管，伙同他人两次将共计420.78克甲基苯丙胺邮寄出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

罪犯刘希焰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60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40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得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4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希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希焰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希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00号
罪犯蔡昌付，男，1974年4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2020）闽0481刑初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昌付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10月30日起至2022年10月29日止）。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蔡昌付伙同他人在境内非法生产制毒物品麻黄碱200千克予以销售，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

罪犯蔡昌付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20年8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871.5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本次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3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蔡昌付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蔡昌付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昌付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01号
罪犯曹如贵，男，198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5日作出（2016）闽0481刑初2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曹如贵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罚金已缴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7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24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15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2月27日（刑期自2016年3月3日起至2023年2月2日止）。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3月3日，永安市公安局禁毒民警在曹如贵驾驶的闽DA102M号车辆后备箱中，查获毒品甲基苯丙胺193.75克，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罪犯曹如贵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10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97.9分，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80.9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处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曹如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曹如贵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曹如贵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02号
罪犯李卫刚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居住地福建省漳平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9日作出（2016）闽0481刑初3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卫刚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13205元，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2016）闽04刑终260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第一、五项，以上诉人李卫刚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35796.2元上缴国库，继续追缴尚未退清的诈骗赃款发还被害人。判决发生效力后，于2016年12月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22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于2020年7月31日作出（2020）闽07刑更78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十五天。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7月31日（刑期自2015年11月19日起至2022年8月1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7月31日至2015年11月18日期间，李卫刚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是诈骗团伙实施犯罪所得，仍向诈骗团伙提供银行卡账户，采取在POS机刷卡方式帮助诈骗团伙提取、转移诈骗所得的赃款。其中李卫刚帮忙提取诈骗赃款数额人民币6484561.11元，李卫刚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李卫刚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20年3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661.8分，间隔期2020年8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876.8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5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2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8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4131.84元，月均消费196.75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977.37元（含代扣的18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卫刚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卫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卫刚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03号
罪犯叶永哲，男，197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永安市，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2020）闽0481刑初3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永哲犯盗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已缴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8月10日起至2022年8月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1月间，被告人叶永哲为发展生产，未办理采伐手续盗伐集体所有的林木，数量巨大，犯罪事实清楚，其行为已经构成盗伐林木罪。

罪犯叶永哲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21年2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926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叶永哲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永哲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永哲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04号

罪犯陈航，男，198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2016)闽0103刑初7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继续追缴二被告人违法所得1527007元并按比例退还各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闽01刑终12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6年3月13日起至2026年6月12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4年11月至2016年1月期间，陈航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以虚构的事实骗取被害人钱款，其中陈航参与诈骗金额为2022089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陈航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19年2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13.5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25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0元。该犯本次考核期共消费人民币6006.47元，月均消费176.6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294元（含代扣的20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航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航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05号

罪犯邹国辉，男，1974年3月8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福建省武夷山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15日作出（2012）南刑初字第2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邹国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1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56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2月17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6日作出（2016）闽07刑更11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6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0年4月15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0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4月17日（刑期自2011年9月16日起至2023年1月1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4年10月6日20时许，邹国辉等3人受指使在武夷山市殴打被害人，邹国辉等3人持刀砍、捅被害人，致其死亡。

罪犯邹国辉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22分，间隔期2020年5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279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5次。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邹国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邹国辉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邹国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06号
罪犯杨杰，男，198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9日作出(2014)宁刑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296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对被告人杨杰的刑事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杨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03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3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8月29日（刑期自2013年7月25日起至2027年6月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7月，杨杰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杨杰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6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300.5分，间隔期2019年9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81.5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7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85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杰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07号

罪犯黄养禄，男，1980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日作出(2014)宁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养禄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8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212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2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6日作出(2017)闽刑更6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0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7年6月16日起至2038年11月30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三四月间，黄养禄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209余克、氯胺酮13余克，甲基苯丙胺片剂14粒，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罪犯黄养禄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05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50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7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8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200元。本次考核期共消费13139.82元，月均消费453.09元，账上余额2410.32元（包含于代扣的9200元中）。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养禄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养禄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养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08号

罪犯王玉朋，男，198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兴宁市，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闽0481刑初37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玉朋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869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2日作出（2020）闽04刑终71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第二、六项，以上诉人王玉朋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上诉人王玉朋退缴的违法所得869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3月1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起，王玉朋等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认可，复制发行其作品，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罪犯王玉朋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821.1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869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3076.68元，月均消费170.9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60.69元（含代扣的5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玉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玉朋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玉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09号

罪犯叶振忠，男，196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工人。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20日作出(2006)榕刑初字第2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振忠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2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10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3月1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14日作出（2009）闽刑执字第72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7日作出（2012）南刑执字第54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二年；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19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46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更43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4月24日（刑期自2009年12月14日起至2023年5月2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9月30日傍晚，叶振忠伙同他人携带铁锤、螺丝刀、钳子、锯片、胶布等作案工具，撬开福建福辉首饰有限公司足金三厂金库门锁，盗走大量黄金及白银，价值2955479元。

罪犯叶振忠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5056分，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389.5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叶振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振忠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振忠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10号
罪犯杨涛，男，1998年9月24日出生，苗族，初中文化，出生地云南省镇雄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2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涛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退赔被害人林煜人民币560元，退赔被害人林伟明人民币942.5元，继续追缴未退赃物银色鬼火助力车一部、小龟型电动车一部返还被害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6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10月20日起至2023年4月1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10月13日至次日，杨涛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或者胁迫等方式，强行抢走被害人的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罪犯杨涛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251.1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1502.5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涛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11号

罪犯王俊，男，199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四川省大竹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8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2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俊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继续追缴未退赃款人民币7888元退赔被害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6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32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10月29日（刑期自2018年1月11日起至2024年12月10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1月9日晚，王俊威胁恐吓被害人张某，强行与被害人张某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随后王俊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劫取被害人张某的人民币12100元，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罪犯王俊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610.1分，间隔期2020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916.3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俊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俊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12号

罪犯佟正宇，男，199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伊春市五营区，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2018)闽0782刑初1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佟正宇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终2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10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1月20日起至2023年1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1月至同月20日期间，佟正宇以招募和容留等手段，管理多名卖淫女从事卖淫，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

罪犯佟正宇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18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74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2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佟正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佟正宇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佟正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13号
罪犯释永涛，男，1976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湖北省襄樊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湖北省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9日作出（2006）襄中刑初字第6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释永涛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77003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23日作出（2006）鄂刑一终字第266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第一项对上诉人释永涛犯故意杀人罪、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故意伤害罪的定罪部分；撤销该项判决中对上诉人释永涛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故意伤害罪的量刑部分。以上诉人释永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5月30日调入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10日作出（2009）闽刑执字第31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2年8月7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40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7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227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7年4月28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7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34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8月29日（刑期自2012年8月7日起至2028年7月22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3年9月，该犯为争夺沙石供应生意指使他人殴打被害人。2004年7月该犯借枪给段某，造成他人死亡。2004年5月，该犯非法购买仿制手枪两支，同时私藏双管猎枪四支。2005年9月，该犯在看守所伙同他人殴打同改，致被害人死亡。

罪犯释永涛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6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99.5分，间隔期2019年9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48.5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4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依据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06执370号结案证明）。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释永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释永涛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释永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14号
罪犯曾楚瑜，男，1979年9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广东省汕尾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0日作出(2014)宁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楚瑜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8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22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2017）闽刑更6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59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7年6月23日起至2038年10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3月28日，曾楚瑜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法规，贩卖、运输毒品甲基苯胺995.1646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罪犯曾楚瑜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89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26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7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3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7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600元。本次考核期共消费11531.99元，月均消费人民币397.65元，账上余额10594.06元（含代扣的86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曾楚瑜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曾楚瑜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楚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15号
罪犯左承松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5年7月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福建省武夷山市，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15日作出(2012)南刑初字第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左承松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000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三十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000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32380.92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4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30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147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 (2017)闽07刑更7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闽07刑更88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四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6月19日(刑期自2011年7月22日起至2029年2月6日止)。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4年8月至1995年1月，该犯伙同他人携带猎枪、刀等作案工具，在武夷山市吴屯乡境内，三次实施抢劫。1994年11月2日，该犯受他人雇佣，在武夷山吴屯乡持枪故意伤害被害人，致被害人死亡。1997年12月5日，该犯伙同他人为别人追债，在福州市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罪犯左承松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3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34分，间隔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419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30分，按规定无须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58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6396.68元，月均消费193.83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454.62元（含代扣的25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左承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左承松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左承松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16号
罪犯连明祥，男，1966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住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16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连明祥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非法所得返还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9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45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2月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34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50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更48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4月24日（刑期自2014年10月14日起至2031年7月2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 2007年7月至2009年8月间，连明祥利用其担任鑫辰公司、鼎力公司总经理兼法人代表身份，在从事房产买卖活动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单独或伙同他人在签订、履行房地产经纪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买方诈骗被害人签订房地产经纪合同、使用虚假收入证明进行虚假按揭申请、私自转卖被害人房产以及隐匿售房款等手段，诈取被害人财物共计592.434万元。

罪犯连明祥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00分，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92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2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3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6931.89元，月均消费198.06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312.37元（含代扣的10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连明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连明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连明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17号

罪犯左志平，男，1991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文盲，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余干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闽0103刑初57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左志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05548.09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闽01刑终25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4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4月9日起至2022年10月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12月11日，左志平伙同他人在福州市台江区持菜刀砍伤被害人林某某，致其受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罪犯左志平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34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5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累计扣6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6155.92元，月均消费198.58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671.1元（含代扣的10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左志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左志平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左志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18号

罪犯刘祖平，男，1988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出生地福建省宁德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4日作出（2012）宁刑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祖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2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44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1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1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闽刑更38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8年12月29日（刑期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43年12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9月28日，刘祖平在宁德市蕉城区家中，因前日吸食冰毒后情绪焦躁，便持刀窜到租住其家六楼的被害人住处砍打被害人，致被害人死亡。

罪犯刘祖平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继续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考核期2018年5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837.9分，间隔期2019年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93.9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190分（其中一次性扣50分以上违规2次），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祖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祖平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祖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19号

罪犯林国栋，男，1976年2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8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6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国栋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20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4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9月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51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4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对作出（2019）闽07刑更16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4年11月19日起至2032年5月1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9年11月17日，林国栋纠集他人，持刀、镀锌管等凶器，在福州市茶园村老人馆附近持刀捅刺、殴打被害人，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
罪犯林国栋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61.5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41.5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7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国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国栋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国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20号
罪犯苏凯中，男，1974年5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曾于1998年8月21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04年4月16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2010年9月2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2014)宁刑初字第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凯中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各被告人其余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453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4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闽刑更41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1年10月21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期间，苏凯中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规定，多次贩卖海洛因144.0473克、氯胺酮302.0551克、甲基苯丙胺171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一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系累犯、毒品再犯。
罪犯苏凯中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生产辅助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5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243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49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7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2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6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14489.94元，月均消费467.42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879元（含代扣的46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苏凯中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苏凯中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凯中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21号
罪犯陈世强，男，1976年5月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农民。曾于2004年11月2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系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1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世强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3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闽刑更41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1年10月21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3月至4月，陈世强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310.45克、氯胺酮3.13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系毒品再犯。
罪犯陈世强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4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593.5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81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7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2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15954.19元，月均消费498.57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509.55元（含代扣的52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世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世强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世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22号
罪犯张德财，男，1970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5日作出(2014)南刑初字第1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德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634737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33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2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6日作出（2017）闽刑更7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5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7年6月16日起至2038年9月1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5年5月1日，张德财为报复，伙同他人故意伤害被害人致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罪犯张德财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劳动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410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00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53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5612.62元，月均消费193.54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546.94元（含代扣的6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德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德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德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23号
罪犯韦金调，男，1983年8月15日出生，水族，小学文化，居住地贵州省三都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3年8月9日因犯盗窃罪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2013年9月20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2018)闽0121刑初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韦金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4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5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4月15日（刑期自2017年6月8日起至2023年2月2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3月15日，韦金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入户窃取他人财物，价值约人民币166164.3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
罪犯韦金调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31分，间隔期2020年5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48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4743.37元，月均消费189.73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013.85元（含代扣的60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韦金调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韦金调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韦金调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24号

罪犯陈祥云，男，1984年4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闽0105刑初1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祥云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闽01刑终30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4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5月28日起至2023年2月27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1月12日，陈祥云等人纠集三十余人与另一伙人持械聚众斗殴，致四人受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

罪犯陈祥云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3137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5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3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祥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祥云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祥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25号

罪犯刘世耀，男，196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清县，捕前系农民。曾于2000年6月19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2010年1月3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16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10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世耀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77063元（已缴纳）。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5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481号刑事裁定，准许撤回抗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5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481-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6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6日作出（2017）闽刑更7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2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7年6月16日起至2038年10月1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8月3日下午，刘世耀因琐事纠纷，持械伤害他人，致一人死亡，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系累犯。

罪犯刘世耀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431.5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15.5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5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世耀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世耀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世耀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26号

罪犯王青华，男，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5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青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19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23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5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67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48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3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4年12月17日起至2033年4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2月7日至2011年2月16日，王青华在福清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毒品299克，其他毒品3.7克。

罪犯王青华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77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62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5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0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11582.52元，月均消费399.39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1403.43元（含代扣的600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青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青华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青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27号

罪犯杨全县，男，1986年6月11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出生地江西省波阳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20日作出(2007)南刑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全县犯故意杀人罪（间接），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4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14日作出（2009）闽刑执字第73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7日作出（2012）南刑执字第54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192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46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05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7月26日（刑期自2009年12月14日起至2023年10月13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11月1日杨全县因与被害人在追求同一女青年时产生矛盾，而后两人碰面时，被害人挑起事端，双方发生打斗，杨全县用随身携带的弹簧刀捅刺对方，致其死亡。
罪犯杨全县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考核期2019年4月至 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23分，间隔期2019年8月至 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23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全县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全县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全县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28号

罪犯陈成武，男，1969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2017)闽0103刑初3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成武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二十三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882364元予以没收。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2018）闽01刑终464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8)闽0103刑初4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成武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862364元予以没收。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49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6年9月30日起至2025年3月2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7月至2016年8月期间，陈成武为获取非法利益，结伙为他人赌博提供场所和赌博机等工具，其行为己构成开设赌场罪；2008年至2016年8月期间，陈成武等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将开设赌场的违法所得用于贿赂多名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其中陈成武行贿金额为人民币86.9万元，其行为己构成行贿罪。

罪犯陈成武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93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4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0元，本次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4290.1元，月均消费195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957.3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成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成武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成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29号
罪犯张华胜，男，1953年9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8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华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6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闽刑更30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8月29日(刑期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2041年8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5月19日张华胜持铁锤击打无辜幼童头、面部，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罪犯张华胜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能完成力所能及的劳动。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2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70分，间隔期2019年9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570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华胜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华胜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华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30号
罪犯杨健，男，198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松溪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8月30日作出（2005）南刑初字第4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健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5000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93000元，并对其他被告人赔偿款139501.5元负连带责任。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15日作出（2005）闽刑终字第70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5年12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12日作出（2008）闽刑执字第65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4日作出（2011）南刑执字第1430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于2013年11月14日作出（2013）南刑执字第194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6年2月2日作出（2016）闽07刑更34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2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8年7月27日(刑期自2008年9月12日起至2023年1月27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5年3月9日，伙同他人到浦城县持刀抢劫，劫得人民币104.2元，并致1人死亡。

罪犯杨健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8年5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5297.5分，间隔期2018年8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745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9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累计扣45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9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12434.61元，月均消费296.06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817.89元（包含于代扣的9000元中）。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31号
罪犯胡刘晓，男，198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住地福建省顺昌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7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7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刘晓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69832.4元，并对赔偿总额174581元负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7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40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1月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1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66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5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5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4年12月19日起至2032年11月1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5月19日，胡刘晓在福州市台江区源利明珠大厦，因怀疑朋友被诈赌，而积极参与聚众斗殴，在斗殴中胡刘晓持弹簧刀连刺被害人颈部、胸部数刀，致被害人死亡。
罪犯胡刘晓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94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74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胡刘晓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刘晓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胡刘晓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32号
罪犯李德伦，男，1953年9月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四川省广安市，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8日作出（2003）南刑初字第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德伦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2月2日作出（2004）闽刑终字第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4年2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31日作出（2006）闽刑执字第28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1年10月20日作出（2011）闽刑执字第85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6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3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6）闽07刑更6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2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1年10月20日起至2028年8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3年7月11日罪犯李德伦在南平市延平区因琐事与被害人发生争执，以致发展到互相殴斗，殴斗期间罪犯李德伦用刀刺伤被害人，致被害人心脏受伤后心内积血引起急性心包填塞而死亡。

罪犯李德伦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能完成力所能及的劳动。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00分，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500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5次。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德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德伦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德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133号
罪犯陈孝亮，男，1962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福建省长乐市，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2月27日作出（2007）榕刑初字第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孝亮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亲属代为赔偿的105000元支付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3月2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9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28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31日作出（2013）南刑执字第275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4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11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7月26日(刑期自2010年4月29日起至2027年3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7月14日，陈孝亮在自家房子边小巷子与陈某因挖排水沟问题发生争执，引起扭打。陈孝亮从身上取出事先准备的爆炸物，点燃爆炸，致陈某当场死亡。

罪犯陈孝亮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能完成力所能及的劳动。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4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40分，间隔期2019年8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40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5次。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60分（无一次性扣50分以上违规），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孝亮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孝亮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孝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03号

罪犯赵华磊，男，1992年6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安徽省界首市，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8)闽0122刑初4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华磊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9）闽01刑终60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6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9月15日起至2022年11月1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至2018年期间，赵华磊参加他人创建的犯罪组织，接受领导和管理，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积极参加结伙斗殴、持械斗殴，造成5人轻微伤，其行为已分别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

罪犯赵华磊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0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75.5分。截止至2021年10月获表扬4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70分（无一次性扣50分以上违规），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赵华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华磊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华磊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07号

罪犯肖招贤，男，199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顺昌县，捕前系无业，系恶势力犯罪罪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闽0104刑初6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肖招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涉案被公安机关暂扣的钱款及退出的违法所得按比例发还各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继续退赔。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2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2月1日起至2024年7月3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3月17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肖招贤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的幌子骗取他人财物。其中肖招贤犯罪既遂36.9208万元，犯罪未遂45.6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肖招贤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19年3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87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6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4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0元。该犯在考核期内共消费5892.53元，月均消费178.56 元，账上余额3803.28 元（含代扣的20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肖招贤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肖招贤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肖招贤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08号

罪犯陈熙俊，男，198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乐市，捕前系务工，系恶势力犯罪罪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闽0103刑初57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熙俊犯诈骗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1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4日作出（2019）闽01刑终4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10月26日起至2022年10月25日止）。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10月6日至同月24日期间，陈熙俊协助潘强、潘云雨通过虚高借款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的银行走账流水等方式对他人实施诈骗，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未遂）；2017年10月15日，陈熙俊唆使他人实施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2017年10月22日至同月25日期间，陈熙俊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实施殴打，致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
罪犯陈熙俊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45分。截止至2021年11月获表扬5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5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本次向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缴纳11989.64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300元。本次考核期共消费10873.09元，月均消费人民币350.74元，账上余额11071.88元（含代扣的9300元）。

本案于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3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熙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熙俊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熙俊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